
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

名师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办法 
 

为深入推进学校教学名师成长计划，搭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及名

师自我提升平台近期。根据师资队伍建设发展需要，学校将在全校范

围内遴选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平、较强专业技能，能够在省内有一定影

响力的教学名师中组建名师工作室。通过名师工作室组建，将为学校

发展注入新思想、新理念、新思路，对全面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与水

平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具有重要意义。 

一、建设目标 

（一）总体目标。“以教师专业能力建设为核心，以中青年骨干

教师培养培训为重点，整合资源、高端引领、团队培养、整体提升，

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、业务精湛、配置合理、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名

师队伍。” 

（二）具体目标。按年度培养一批具有宽阔视野，省内有一定影

响力的职业教育领军人物和教学名师，努力打造省、市职业教育名师

工作室；由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引领，以名师工作室为纽带，组建教师

专业成长共同体，打造一支有良好师德形象、厚实学科功底、较强产

学研能力、纯熟教育技艺和鲜明教学风格的专家型教师团队；培育一

批有一定影响力的产学研成果和有一定推广价值的教学成果；以名师

工作室为平台，建设一批高质量的精品课程，开发一批可供全省职业

学校共享的教学资源。 

二、建设任务 



（一）名师工作室任务。各名师工作室应独立建立一个工作室网

页。每年至少举办一次较大规模的市级以上课堂教学展示活动、开展

一次较大规模的市级以上教学专题研讨会、组织一次名师工作室联谊

教学交流活动、开展一次读书沙龙活动、举行一次专业发展成果汇报

会、承担一项课题研究或产学研合作。 

（二）名师工作室领衔人任务。确定工作室工作目标，制订工作

室三年规划及年度计划，工作室成员专业发展的指导，负责工作室日

常管理和考核评价。每年开设市级以上公开课或讲座不少于 4 次，在

省级期刊发表论文不少于 2 篇，听课评课不少 15 节。领衔人要不断

扩大教育影响，打造教育品牌，以专业高端发展引领工作室成员和学

科教师的专业成长。 

（三）名师工作室成员任务。积极参加工作室活动，每年至少参

与一项课题研究或产学研合作，至少开设 1 节研究课，每年要在市级

以上刊物发表论文不少于 1 篇，每年要在所在学校及以上教学活动中

作讲座或评课不少于 2 次，要制订读书计划，积极参加各种研修活动。

每个工作室成员每三年指导学生或亲自参与各级各类教学大赛、职业

技能大赛人均获市级一等奖或省级二等奖以上 1 项；每个工作室获市

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以上。周期内专业发展要有明显提

升。 

三、申报办法 

（一）设立办法。名师工作室分为校、市、省三级，各级名师工

作室以领衔人个人名义设立，实行领衔人负责制，名师工作室由其领

衔人主持全面工作。 



（二）申报要求。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应从事职业教育工作 3 年以

上，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专业技能课教师同时具有非教师

系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应行业执业资格，在各类竞赛、教学

成果奖评比中获省级一等以上奖项（或开展技术技能革新，发明创造

有重要影响并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）。同时，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江苏省“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”培养对象，或省辖市以上学科带

头人、名教师、名校长，或省职业教育教科研中心组负责人，或省职

业教育领军人才，或某一行业（领域）技能拔尖、技艺精湛的高技能

人才等。 

名师工作室一般由 6-12 名专兼职、校内外骨干教师组成，其中，

外聘教师比例不低于 20%不高于 40%（专业技能名师工作室来自企业

的兼职教师不少于 20%）。名师工作室校内成员应具备本科及以上学

历，专业技能课教师同时具有非教师系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

应的行业执业资格；专业基础厚实，有较强的教科研或技术研发能力，

具有校级以上教学能手、技术能手及以上骨干教师称号；工作室校内

成员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不低于 20%，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比例不低于

50%，35 岁以下青年教师比例不低于 30%。 

（三）申报方式。名师工作室采用逐级申报制。校级名师工作室

专业面向优势专业，采取个人自荐和学校组织评审方式，由学校研究

决定设立。市级名师工作室在校级名师工作室中遴选产生，省级名师

工作室在市级名师工作室中产生。省级名师工作室原则上要通过学校

推荐以及市教育局的初评，省级专家网络评审、现场答辩的程序遴选

产生。 



四、建设要求 

（一）硬件建设。名师工作室拥有相对独立、规范标准的专用区

域空间，原则上面积不少于 30 ㎡，并设有统一醒目的标志标识；配

备办公、会议等公共设备设施及与本工作室功能匹配的其他专用设备

设施，实现信息化办公；专业相关图书不少于 50 种并有计划地逐年

增加，每年新购相关图书人均 3 册以上。订阅专业期刊 3 种以上，图

书资料使用率较高。 

（二）软件建设。教学类名师工作室完成 1 项以上课程建设任务，

其中专业教师还需负责专业建设任务并取得明显成效；教育类名师工

作室需进行教育类活动课程开发的实践与研究，形成在一定范围内可

借鉴推广的范式；名师工作室要在行动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教学改

革。除领衔人外，其他成员均主持或参与至少 1 项市级以上教学研究

或改革项目（课题），研究成果运用并有效改进教学实践；指导学生

或亲自参加各类大赛、教学成果或示范课评比获得省级二等以上奖

项，人均 1 个（次）以上；或开设选修课程、辅导社团活动、开展心

理咨询等，拓宽学生知识，培养关键能力；名师工作室要承担学校资

源建设任务。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框架内开发适应新兴产业、

新职业、新岗位的校本课程，吸收课题研究、技术研发、技能大赛等

创新成果开发校本教材。工作室成员自主创新高质量的课程与教学资

源、教科研成果或技术研发成果，人均不低于 1 篇（个）/年。 

（三）运行要求。名师工作室的建设与管理，纳入学校发展规划

及年度工作计划中，名师工作室应形成工作室章程，明确成员工作职

责，建有相应的学习制度。名师工作室应有中长建设期建设方案（一



般 3-5 年），包括具体的工作室建设与工作室成员专业发展目标、研

究项目（课题）规划、预期成果设计、主要完成人及进度安排等。工

作周期内成员有个人发展规划，阶段目标明确，分步实施扎实有效。

每年对工作室成员进行及时有效的考核、评估。工作室成员成长档案

袋中过程性资料详实。名师工作室积极承担“青蓝工程”任务，60%

的工作室成员结对指导 1—2 名青年教师，签订有培养责任书，并能

经常进行沟通交流或集中学习，有主题、有记录。成员每人每年阅读

至少 2 本教育教学专著，并有相应的读书笔记、体会或论文发表；成

员相互听课评课并有记录。20%以上成员在周期内获得更高级别的骨

干教师或技术能手等称号。 

五、考核办法 

校级名师工作室建设期满，由学校组成考核组进行考核，考核合

格由学校负责推荐申报市级名师工作室。 

市级名师工作室由市职业教育研究室负责考核，考核成绩作为推

荐申报高一级名师工作室的重要依据。 

省级名师工作室，按照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，由省级有关机构

负责考核验收。 

六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组织保障。学校成立中等职业学校名师工作室建设领导小

组，管理、协调和指导学校名师工作室建设工作。组建专家指导团，

主要负责诊断和修订名师工作室的发展规划和推进进度，指导课题研

究，提供咨询，作专题报告等。指导专家聘期 3 年。 

（二）制度保障。学校要建立健全名师工作室建设和名师培养制



度，完善相关考核措施，将工作室人员的工作量和绩效纳入学校考核

范围。 

（三）经费保障。校级名师工作室学校拨付专项建设经费 2 万元；

市级名师工作室拨付专项建设经费 4 万元；省级名师工作室，省教育

厅设立省级名师工作室建设专项经费 10万元/室，学校安排不低于 1：

1 的配套资金支持省级名师工作室的建设。名师工作室专项经费主要

用于名师工作室的业务活动，如书籍、办公设备的添置、自筹经费课

题的研究、论文、教材的发表和出版、专家的讲座和授课费用、相关

的观摩考察费、聘请的兼职特聘专家劳务费用等。名师工作室的服务

性收入，用于名师工作室的建设。所有经费收支，须符合财经法规和

财务制度。 

 


